
2011年8月17日 星期三

A23

证券简称：贵研铂业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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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３１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以传真和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举行。

公司董事长汪云曙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董事

８

名， 董事杨超先生因公未到会，委

托董事徐亚女士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独立董事董英先生因公未到会，委托独立董事周荣先生

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独立董事聂祚仁先生因公未到会，委托独立董事杨海峰先生代为出席会

议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经会议审议，通过以下预（议）案：

１

、《关于子公司投资建设国

ＩＶ

、国

Ｖ

机动车催化剂产业升级建设项目的预案》；

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及公司贵金属催化剂产业发展的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昆明贵研催化剂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研催化公司”）拟投资建设“国

ＩＶ

、国

Ｖ

机动车催化剂产业升级建设项目”，预计

该项目总投资

３７５６９

万元，项目建设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本项目的实施，将建成满足机动车国

ＩＶ

、国

Ｖ

排放标准需求的年产

８００

吨的机动车催化剂活性涂层材料生产线和年产

４００

万升的机动车催化剂产业

制造平台。

（

１

）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Ⅰ

、项目背景

目前，我国及世界各国城市汽车污染排放问题日益突出，汽车排放污染及净化问题，已经成为大气

污染领域的重要课题，受到全球范围内的重视。 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处理汽车排气最有效的技术是采

用尾气催化净化方案。 而以贵金属为主的催化剂，以其优良的催化性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目前，

单车排放虽然减少，但由于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加，汽车排放污染总量仍呈增长趋势。 随着我国及国际

汽车排放标准的提高以及科技的进步，原有国

Ⅰ

、国

Ⅱ

、国

ＩＩＩ

标准已不能满足当前环保的需求。 本项目

的实施， 将建成满足国

ＩＶ／Ｖ

标准需求的年产

８００

吨的机动车催化剂活性涂层材料生产线和年产

４００

万升

的机动车催化剂产业制造平台，对促进我国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技术成果的产业化，为减少汽车排放

污染、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Ⅱ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１

、对原料制备及活性涂层材料车间进行升级和改扩建，形成年产

８００

吨活性涂层材料的生产能力；

２

、在原国

Ⅰ

、

Ⅱ

、

Ⅲ

催化剂生产车间基础上进行产业升级改造，最终实现物料的自动涂覆、在线检

测，并兼容

４－６

种产品规格年产

１５０

万升国

ＩＶ／

国

Ｖ

催化剂生产能力；

３

、新建一条集标识、称重、涂覆和检测为一体的全自动催化剂涂层涂覆生产线，同时建设一套与涂

覆设备相匹配的干燥焙烧系统，形成多种规格年产

２５０

万升国

ＩＶ／

国

Ｖ

催化剂的生产能力；

４

、建设催化材料检测平台、生产过程在线质量检测平台和催化剂产品性能测试平台；

５

、新建生产综合大楼，配置生产、仓储、物流、办公、展厅等功能；

６

、建设与年产

４００

万升国

ＩＶ／

国

Ｖ

机动车催化剂配套的公辅、环保等设施。

Ⅲ

、项目建设规模、建设周期

本项目建设规模为年产

４００

万升催化剂产品，项目建设总工期为

２

年。

Ⅳ

、项目建设地点

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厂址内。

Ⅴ

、项目投资及收益情况

预计该项目总投资

３７５６９

万元，项目投产后预计可年产

４００

万升国

ＩＶ／

国

Ｖ

催化剂产品，预计实现年销

售收入

１５８６５２

万元（含税））。

（

２

）投资项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Ⅰ

、投资资金来源：公司自筹。

Ⅱ

、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政策、法规要求和产业导向，不仅将直接推动我国环保事业、汽车工业及

稀贵金属产业的发展，有效提升我国汽车及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还将进一步

巩固本公司在国内机动车催化剂行业的领先地位，为企业的可持续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经公司慎重研究，提议由公司控股子公司贵研催化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投资建设本项目，并具

体负责项目的组织、策划、建设和运营。

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子公司投资建设国

ＩＶ

、国

Ｖ

机动车催化剂产业

升级建设项目的预案》；

２

、《关于公司为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增加

２０１１

年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预

案》；

贵研催化公司拟向银行申请增加

２０１１

年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叁亿元，期限一年，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 现提请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担保有效期限一年，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办理相关事宜。

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公司为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增

加

２０１１

年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预案》；

具体内容详见《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向银行申请增加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３２

号）

３

、《关于更换公司独立董事的预案》；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收到独立董事周荣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周荣先生由于工作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和公司董事会薪酬

／

人事委员会主任委员、财务

／

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公

司董事会向周荣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鉴于周荣先生的辞职导致公

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少于《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规定的最低人数要求，因此，周荣先生

的辞职报告在下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 在此之前，周荣先生仍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职责。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

／

人事委员会提名，选举肖建明先生（详见本公告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更换公司独立董事的预案》；

４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预案》；

公司董事侯树谦先生因工作变动，向公司提出辞去公司董事和副董事长职务。 公司董事会拟接受

上述辞职报告，并对侯树谦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

／

人事委员会提名，选举郭俊梅女士（详见本公告附件四）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

董事会一致。

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预案》；

５

、《关于周世平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周世平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６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预案》；

公司

２００６

年由老厂区搬迁至现址时，公司所在地昆明高新技术开发区正在开发建设之中，道路名

称未统一命名，现高新区已完成道路命名。 根据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出具的证明：公司原登记地址：云南

省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西北

Ｍ２－１２

地块，与公司现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路

９８８

号为同一地址。 现拟根据新地名将公司住所变更为 “云南省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路

９８８

号”，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预案》；

７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预案》；

为规范公司治理，结合公司发展情况，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具体如下：（

１

）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登记系统升级，公司营业执照号发生变更：原第二条“营业执照号为：

５３００００１０１１０２４

”修改为：“营业执

照号为：

５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６５８９

”。（

２

）原第五条：“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北部

Ｍ２－１２

用地。 ”修改为：“云南省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路

９８８

号。 ”（

３

）公司已完成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公司注册资本、总股本及股本结构发生变更：原第六条：“公司设

立时注册资本为

４

，

５９５

万元， 发行

４

，

０００

万股社会公众股并转增股本后，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４５２５．５５

万

元。 ”修改为：“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４

，

５９５

万元，经发行社会公众股、转增股本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后，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亿伍仟捌佰零陆万贰仟伍佰元整（

１５８

，

０６２

，

５００

元）。 ”原第十九条：“公司的总股本

为

８

，

５９５

万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８

，

５９５

万股；其中发起人持有

４

，

５９５

万股，其他股东持有

４

，

０００

万股。 ”修改为：“公司的总股本为

１５

，

８０６．２５

万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５

，

８０６．２５

万股；其中云南

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６

，

４３６．５２

万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他股东持有

９

，

３６９．７３

万股。 ”（

４

）

原第四十条：“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五）审议公司年度报告；……（十

七）审议年度报告及摘要；……”修改为：“……（五）审议公司年度报告及摘要……” ；删除“（十七）审议

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５

）原第一百五十二条：“董事会秘书应当具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由董事会委

任。 ”修改为：“董事会秘书应当具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由董事会聘任。 ”（

６

）根据公司章程修改结

果，对原《公司章程》的条目（例如 “第

Ｎ

条”）作相应的调整。

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预案》；

８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一致通过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９

、《关于更换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董事会选举，公司董事朱绍武先生获得

１１

票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

事会一致。

二、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公司为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增加

２０１１

年银行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的预案》和《关于更换公司独立董事的预案》、《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预案》的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

１

、公司为贵研催化公司拟向银行申请增加

２０１１

年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叁亿元提供担保，期限为一

年，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我们认为董事会

关于担保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该担保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会、 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贵研催化公司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该担保事项有利于贵研催化公司

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保障其年度经营目标顺利完成，该担保行为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

２

、经审阅独立董事候选人肖建明先生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未发现其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

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免除之现象，亦未发现其本人与公司之间

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中

关于独立董事人员任职资格及要求的规定； 经审阅董事候选人郭俊梅女士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未

发现其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免除之现

象，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中关于董事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我们认为：公司提名独立

董事候选人、董事候选人的程序合法、合规。

三、公司董事会财务

／

审计委员会、薪酬

／

人事委员会、战略

／

投资发展委员会分别对本次会议的相关

议题在本次董事会召开之前召开会议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审核意见：

１

、财务

／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为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有利

于贵研催化公司筹措资金，满足其生产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的需求，保障年度经营目标顺利实现，该担

保行为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２

、薪酬

／

人事委员会认为：经审阅肖建明先生、郭俊梅女士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未发现其有《公

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免除之现象，其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中关于独立董事、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肖建明先生、郭俊梅女士均担任

企业和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多年，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

具备履行独立董事和董事职责所必需的条件。 同意将《关于更换公司独立董事的预案》、《关于更换公司

董事的预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３

、战略

／

投资发展委员会认为：贵研催化公司投资建设国

ＩＶ

、国

Ｖ

机动车催化剂产业升级建设项目符

合公司及贵研催化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提升公司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巩

固贵研催化公司在国内机动车催化剂行业的领先地位。 该项投资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

权益，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四、会议决定以下预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１

、《关于子公司投资建设国

ＩＶ

、国

Ｖ

机动车催化剂产业升级建设项目的预案》

２

、《关于公司为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增加

２０１１

年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预

案》

３

、《关于更换公司独立董事的预案》

４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预案》

５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预案》

６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预案》

五、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上午

９

：

００

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３

、会议地点：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路

９８８

号贵研铂业

Ａ１

幢）

４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

（二）会议审议事项：

（

１

）《关于子公司投资建设国

ＩＶ

、国

Ｖ

机动车催化剂产业升级建设项目的议案》

（

２

）《关于公司为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增加

２０１１

年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

案》

（

３

）《关于更换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４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

５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

（

６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出席会议的人员：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２

）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是本公司的股

东。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五）。

（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

４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会计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

１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２

）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股票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股东代表

身份证复印件登记；个人股东凭股票帐户卡及本人身份证登记授权。 代理人应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

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票帐户卡登记。 异地股东可以用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登记时间以公司投资发展

部收到传真为准。 未及时在本公司办理会议登记手续的，但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仍可出席会议。

（

２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１４

：

３０

—

１６

：

００

（

３

） 登记地点：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路

９８８

号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

（五） 其他事项：

１

、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刚 剑 张竞舟 邮 编：

６５０１０６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

）

８３２８１９０

传 真：（

０８７１

）

８３２６６６１

联系地址：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路

９８８

号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一年八月十七日

附件一：

独立董事候选人肖建明先生简历

肖建明，男，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大学文化，

１９４７

年

１１

月生，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１

年

４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高级政工师，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从云南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岗位离职休养。 昆明理工大学管理学

院兼职教授，曾多次在北京及澳大利亚澳洲行政管理学院受过高级经理管理培训。

个人简历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至

１９６８

年

８

月昆明冶金工校读书；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至

１９７１

年

５

月十四冶二建司一工程队工作；

１９７１

年

５

月至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十四冶物资供应处工作；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至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云师大中文系读书；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４

年

２

月十四冶党委办公室秘书科任副科长；

１９８４

年

２

月至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十四冶宣传处任副处长；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十四冶设备材料公司党委书记；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中国有色金属昆明勘察院党委书记；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云南锡业公司党委书记；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云南锡业公司党委书记、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任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任云南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离职休养。

附件二：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 肖建明 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

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

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候选人声明），提名

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１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２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

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３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４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

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

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

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七、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八、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

《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

知》（中纪发［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包括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被提名人

在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备案工作的通知》（上证

上字［

２００８

］

１２０

号）第一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

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５日

附件三：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肖建明，作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保证

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

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

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

（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

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本人不在与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

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

纪发［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十、 本人没有从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

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资料的真实、准确、

完整。

包括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本人在贵研铂

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

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

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肖建明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５日

附件四：

董事候选人郭俊梅女士简历

郭俊梅，女，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出生。 高级工程师。 曾在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合金材料研究室工作。 曾任公

司证券部副经理、经理、行政部部长、办公室主任、公司投资发展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贵研铂业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贵研资源（易门）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永兴贵研资源有限公司董事、云锡元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１９８７．０９～１９９１．０７

在云南大学物理系物理专业就读，获理学学士学位；

１９９１．０９～１９９４．０８

在昆明贵金属研究所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就读，获工学硕士学位；

２０００．１０～２００３．０３

任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经理；

２００３．０４～２００３．１２

任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

２００３．０５～

至今 任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２００４．０１～２００５．０７

任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部部长；

２００５．０７～２００６．１１

任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部长；

２００５．１２～

至今 任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６．０９～

至今 任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０１～

至今 任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２００８．０３～

至今 任云锡元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２００９．１２～

至今 任永兴贵研资源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１０．０３～

至今 任贵研资源（易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附件五：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 案 名 称 表决意见

１

《

关于子公司投资建设国

ＩＶ、

国

Ｖ

机动车催化剂产业升级建设项目

的议案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２

《

关于公司为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增加

２０１１

年银行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３ 《

关于更换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４ 《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５ 《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６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委托单位盖章（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单位法人代表签名（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单位（委托人） ：

委托单位（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１

、本授权委托书如为法人股东的，必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并

加盖单位公章。

２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简称：贵研铂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５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３２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向银行申请

增加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被担保人：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研催化公司”）。

２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拟为贵研催化公司向银行申请增加

３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为其提供担保为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３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４

、公司不存在对外逾期担保的情况。

５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均系公司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７．９２％

，除此之外，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

未向其它任何第三方提供担保。

一、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概述

今年以来，贵研催化公司因生产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受贵金属价格持续上涨、国家货币紧

缩政策等因素影响，其向银行申请的原贰亿元的银行贷款授信额度，已经不能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为此，贵研催化公司拟向银行申请增加

２０１１

年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叁亿元，期限一年，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并提请公司为其担保。 公司拟为贵研催化公司该项业务提供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９

日

法定代表人：钱琳

注册资本：

１４３２５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２０３３

万元

住 所：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高路

６６９

号

经营范围：贵金属催化剂及其中间产品、工业废气净化器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机动车尾气净

化催化剂及净化器的生产、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的总资产为

２６

，

０９３．９８

万元， 净资产为

１４

，

０１２．８９

万元， 资产负债率

４６．３０％

，净利润为

２

，

７３８．６７

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担保事项尚未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尚未签订担保协议，根据控股子公司的申请，主要担保内容

拟为：贵研催化公司向银行申请增加

２０１１

年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叁亿元，期限一年，用于补充贵研催化

公司流动资金。

本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四、公司董事会决议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一致通

过《关于公司为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增加

２０１１

年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预案》。 并

同意将上述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一、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拟向银行申请增加

２０１１

年综合授信额

度人民币叁亿元提供担保，期限为一年，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我们认为董事会关于担保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

二、该担保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贵研

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三、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该担保事项有利于贵

研催化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保障其年度经营目标顺利完成，该担保行为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

六、？ 累计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１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均系公司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７．９２％

。 除此之外，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

未向其它任何第三方提供担保。

２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对外逾期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增加

２０１１

年银行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一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贵研铂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５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３３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应到

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监事会主席沈洪忠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列席会议。 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以下预案：

《关于公司为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增加

２０１１

年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预案》

监事会认为：上述议题涉及的事项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公司为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增加

２０１１

年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预案》。

特此公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一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５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５％

以

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持股

５％

以上股

东中山市联动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动投资”）减持股份的通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４

日联动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１３

，

８６３

，

４８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２１％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日

１５

日， 联动投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累计出售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０８．１２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４％

，减持平均价格为

１２．８６

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深圳

证券交易所收盘，联动投资仍持有公司股份

９

，

４１３

，

４８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２２％

，本次

权益变动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刊登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

均价

减持股数

（

万

股

）

减持比例

（

％

）

中山市联动

投资有限公

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１０．７８ １３６．６２ ０．７９５％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１２．０４ １０．００ ０．０５８％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１３．２７ １６．５０ ０．０９６％

大宗交易平台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１３．５０ ４４５．００ １．９９％

合 计

－ １２．８６ ６０８．１２ ２．９４％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中山市联动

投资有限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３８６．３４８ ６．２１％ ９４１．３４８ ４．２２％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８６．３４８ ６．２１％ ９４１．３４８ ４．２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遵守了《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联动投资不再是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４

、上述权益变动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中山市联动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本次权益变动情况的说明；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 月１６日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帝股份

股票代码：００２０３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山市联动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中山市小榄镇龙山路３８号固力花园１１幢１楼

通讯地址：中山市小榄镇龙山路３８号固力花园１１幢１楼

邮编：５２８４１５

联系电话：（０７６０）２２１１５６５６

签署日期：二O一一年八月一十六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

１５

号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编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３

、依据《证券法》、《管理办法》、《

１５

号准则》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

日，除本报告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中

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

者说明。

５

、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

第一章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山市联动投资有限公司

华帝股份：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中山市联动投资有限公司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华帝股份

６

，

０８１

，

２００

股股份的权益

变动行为

本报告：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第二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山市联动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中山市小榄镇龙山路

３８

号固力花园

１１

幢

１

楼

法定代表人：黄致峰

注册资本：

２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

工商登记注册号码：

４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６０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实业；企业管理咨询

经营期限：自

２００１

年

０９

月

１７

日至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２０００７３２１４７０４０

股东：中山市联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山市小榄镇城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中山市

联动技术发展有限公司、重庆星扬音像电器有限公司、张昌龄、李悦意、刘薇。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０

）

２２１１５６５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身份证件号码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居留

权

是否在上市

公司任职

黄致峰 男 董事长 中国

４４２０００１９７２０３１１＊＊＊＊

中山 否 否

唐燕梅 女 副董事长 中国

４４０６２０１９６７０６２７＊＊＊＊

中山 否 否

甘 源 男 董事 中国

４４０６２０１９７００１３１＊＊＊＊

中山 否 否

何伟坚 男 董事 中国

４４０６２０１９７０１２１７＊＊＊＊

中山 否 是

黄健伟 男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４４２０００１９７２１００１＊＊＊＊

中山 否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并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章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自身资产配置需求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减持华帝股份权益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未来十二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将视华帝股份相关情况考虑持股计划，存在继续

减持华帝股份权益股份的可能。

第四章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的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华帝股份股票

１２

，

２９５

，

４１５

股，占华帝股份总额的

７．１６％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华帝股份股票

１

，

３６６

，

２００

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收盘，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华帝股份

１０

，

９２９

，

２１５

股，占华

帝股份总股本

６．３６％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华帝股份股票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收盘，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华帝股份股票

１０

，

８２９

，

２１５

股，占华

帝股份总股本

６．３０％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华帝股份股票

１６５

，

０００

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收盘，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华帝股份股票

１０

，

６６４

，

２１５

股，占华

帝股份总股本

６．２１％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因华帝股份实施

２００９

年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００９

年底华帝股份总股本

１７１

，

７７１

，

６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送

２

股转增

１

股）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华帝股份的

股份数量增加至

１３

，

８６３

，

４８０

股，占华帝股份总股本

６．２１％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出售华帝股份

股票

４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收盘，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华帝股份股票

９

，

４１３

，

４８０

股，占华帝股份总股本

４．２２％

。

综上所述，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期间， 信息披露义务人累计减持华帝股

份股票

６

，

０８１

，

２００

股，占华帝股份总股本的比例由

７．１６％

下降至

４．２２％

，累计减持比例为

２．９４％

。

第五章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６

个月内无买卖上

市交易股份的情况发生。

第六章 其他重要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

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黄致峰（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黄致峰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６日

第七章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附表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中山市

股票简称 华帝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３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中山市联动投资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中山市小榄镇龙山路

３８

号固力花园

１１

幢

１

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２

，

２９５

，

４１５

持股比例

：

７．１６％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减少数量

：

６

，

０８１

，

２００

减少比例

：

２．９４％

目前持有数量

：

９

，

１４３

，

４８０

目前持有比例

：

４．２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

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

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盖章）：中山市联动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 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６

关于控股子公司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二期项目热电装置成功并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

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召开了华泰公司热电项目启动验收委员会会议，原

则上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开始进行升压站返送电及

１

号、

２

号机组并网调试及

试运行工作，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本公司发布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新

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二期项目热电装置并网进展情况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４

）。

根据验收委员会会议安排，华泰公司正式启动热电装置并网调试工作。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 华泰公司二期项目热电装置

１

号、

２

号机组全部并入电网系

统，并完成化工负荷并入系统，实现发电机带负荷并网。 本次并网为公司生

产装置安全、平稳长周期运行提供了保障，并有助于降低公司经营成本。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一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１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２９７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

行面值不超过

８

亿元的公司债券。 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

的授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７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１－０２８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缴纳罚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东、监

事钟盛兴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在减持公司股票过程中，因操作失误，买入

公司股票，出现短线交易的情形。 事后钟盛兴先生已深刻认识到了本次违

规事项的严重性，并就本次短线交易股票行为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

意。 钟盛兴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已将由短线交易产生的收益人民币

５６００

元上交公司，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做出自愿承诺，将不再买卖本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由六个月期限延长至一年，即承诺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７

日

期间不再买卖公司股票。 为了进一步表明认真纠错的态度，钟盛兴先生自

愿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以本次误买卖本公司股票金额的

１０％

的比例，再向公司

上交了人民币

１２．０８

万元（

１５．１０×４００００×２×１０％＝１２０８００

元）作为罚金。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７日

证券简称：绵世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６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布

调整后的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

度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４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财务报

表的议案，根据该项议决议：公司对

２０１０

年年度财务报表、及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

了调整；同时，对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等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发布在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现公司将调整后的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发布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７日

证券代号：

００２０９６

证券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湖南省南岭化工厂的通

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经湖南省双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湖南省南岭化

工厂改制更名为湖南省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并已办妥相关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完成了股东账户名称的变更。

变更后， 该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１１２３０００００１３７１

； 法定代表人：唐

志，注册资本：叁亿捌仟万元；主要经营范围：高氯酸钾、精细化工产品、斯

笨

－８０

、包装材料、塑料制品。

该公司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等其余事项均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７９

股票简称：鲁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质押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

法律责任。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收到持股

５％

以上股东北京汇泉国际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汇泉”）通知，其质押给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

１

，

６２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权益分派前）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北京汇泉持有公司股份

７

，

８６１

，

８３８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５．０７％

，其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９７％

。

特此公告。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一年八月十六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分公司成立的公告

经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深圳监管局深证局发［

２０１１

］

１７６

号文批复同意，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设立深圳分公司。 相关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已办理完毕。 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营业场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与金田路交汇处卓越世纪中心

４

号楼

１１

层

０２

单位与

１１０１Ｃ

单位

负责人： 隋晓炜

经营范围：基金销售及公司授权的其他业务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６４ ９７８８

传真： （

０７５５

）

２３８２ ２１９５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１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２

、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

）

５１０８ ５１６８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２

证券简称：中化岩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具体情况

如下：

实用新型名称：履带支重轮可收放的强夯机行走机构

专利号：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６８７４５３．３

专利类型：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有效期：十年

证书号：第

１８８８６２３

号

专利权人：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６日


